富顺县中医医院

同心院区二次供水泵房管道及管件维修更换项目

市场调研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为富顺县中医医院同心院区二次供水泵房管道及管件维修更换项目。主要内容：二次供水泵房内管材、管件等所有过流部件更换成食品级不锈钢管材管件、进水端设置过滤器、所有水箱及管件进行接地安装等施工内容。

1.现场查看：

时间：2025年7月31日15:00时

地点：富顺县东湖街道东湖大道1801号（富顺县中医医院同心院区）

2.联系人：洪先生：18990072448

3.因现场施工复杂，潜在供应商需到现场查看，不到现场查看，供应商不得投标报价。

二、采购需求及一般技术、商务要求

（一）采购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格
	数量
	单位
	项目地点

	1
	富顺县中医医院同心院区二次供水泵房管道及管件维修更换项目
	
	1
	项
	同心院区


（二）工程量清单：见附件

（三）技术要求

1.质量要求：按采购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和相关要求进行施工，达到或超过国家规范和相关质量要求（二次供水要求）。

2.材料要求：按要求供应施工材料，所有材料均为符合国家质检部门及生产厂商的质量要求的全新合格货物。食品级304不锈钢须提供：
（1）符合国标/行标的304不锈钢材质证明（质保书）；

（2）有效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许可批件》；

（3）包含GB/T 17219卫生性能检测的合格检验报告。

3.报价要求：报价须附已组价清单。
4.工程变更价款的调整：本项目为全包工程，不涉及工程价款变更。

5.《工程量清单》要求内容，详见另册。                              

三、商务要求

（一）施工过程及工期要求：

1.工程施工不能影响医院的正常运转，施工时间为每天23:00---第二天6:00开始施工（夜间施工），期限为5天。施工前做急需用水预案。如遇特殊情况（如急诊病人，需停止施工，恢复供水，待医院完成工作后继续施工）。

2.工期：5天，自甲方通知进场之日起计算。本工程工期不得延误，工期每延后一天，处以100元/天罚款。如果乙方无故拖延工程超过完工日期3日，甲方有权无条件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一切损失。

（二）质保期：维修正常运行，竣工验收后，质保期一年。在质保期内若发生质量问题，乙方将承担全部修复责任。质保期外供应商应按材料成本价修复。

（三）付款方式： 

工程验收、正常运行后一次性付款。（以上工程款均由乙方向甲方出具完税票据后，凭票支付）。

（四）服务要求：按国家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进行质保及售后服务。

（五）验收标准：工程竣工后，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2016)205 号）的规定和双方合同要求的标准进行验收且符合国家现行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四、安全责任

供应商应负责运输、转运、安装、调试安全，若在运输和转运中出现安全事故由供应商全面负责并承担全部责任和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对甲方人员和对第三者所造成的损害）。

因甲方原因影响施工，由甲方出面协调；乙方应服从甲方业务正常开展的需要，如影响施工和制约，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提出索赔。

富顺县中医医院

2025年7月29日
